
山西大同大学教学质量监控与督导中心 

议事制度 

教学质量监控与督导中心会议是贯彻执行学校精神，部署安排部

门工作任务，讨论分析和解决中心工作及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与督导工

作问题的重要组织形式。为了明确会议目的，提高会议效率，充分体

现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有利于沟通情况、协商工作、交流思想、

解决问题，制定本制度。 

一、会议议事机构 

根据议事范围和会议目的，设立两类议事机构：办公会和全体会

议。 

二、会议主持人及参会人员 

1.办公会由主任或委托副主任召集，科级以上参加，亦可根据会

议议题需要召集相关人员出席； 

2.全体会议由主任或委托副主任召集，中心全体人员参加，必要

时教学督导委员参加。 

三、会议召开时间 

1.办公会每两周召开一次； 

2.全体会议每月召开一次； 

3.根据工作要求和学校安排可随时召开办公会或全体会议。 

四、会议议事内容 

1.办公会的议事范围为： 

（1）学校重大决策、部署的重点工作需本单位研究议定落实的



事项； 

（2）本单位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党风廉政建设、统战工

作、群团工作和安全稳定工作中的重要事项； 

（3）需要提交校长办公会研究的重要事项； 

（4）本单位的中长期规划、年度工作计划、总结； 

（5）年度经费预决算、大额经费的使用等； 

（6）涉及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举措； 

（7）制定、修改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与督导规章制度及中心内部

管理制度； 

（8）讨论科室落实工作计划的情况，提出完成工作任务的要求

和措施；部署安排下一步工作任务； 

（9）讨论决定行政工作中的其它重大事项。 

2. 全体会议的议事范围为： 

（1）传达、学习上级有关部门及学校的重要决定和指示；（2）

通报重要工作情况； 

（3）开展各种学习讨论活动； 

（4）总结、部署阶段工作； 

（5）讨论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 

五、会议纪律 

1.与会人员应按时到会，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与会的，应在会

前履行请假手续。 

2.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应将手机关闭或设置成静音状态，与会人



员非特殊情况不得离开会场。 

3.提交办公会的议题及相关材料须先由副主任审核，并报主任审

定。会前送交与会者传阅，或提前将电子版发至与会者，避免临时动

议。 

4.议事性会议召开前，处领导、科室之间要进行充分沟通。 

5.议事性会议实行民主集中制，参会人员要充分发表意见，可以

保留不同意见，但要服从会议决定。 

6.参会人员要自觉维护领导班子团结和工作大局，严守会议秘密。 

六、会议记录  

专人负责记录，以作为会后督查督办的依据。 

七、会议决议 

1.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少数服

从多数”的方式形成会议决议，会议决议由副主任负责督促检查落实。 

2.会议决议执行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应及时向副主任汇报。如

需复议，应由副主任提议，主任决定是否召开会议进行复议。 

八、其它 

本制度由办公会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